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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17年度部门决算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1）、负责全县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为全县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化开发提供依据。

（2）、承担上级有关部门下达的试验、示范、推广等任务;开展种植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和创新。

（3）、负责全县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及管理;对全县农技推广中心进行业务指导;对全县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民进行种植业技术培训、法律法规宣传、并提供种植业技术咨询服务。

（4）、负责全县种植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技术服务。

（二）2017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及成效

1、在大厂乡、平山乡、小厂乡、河西乡完成油菜高产创建活动项目1个，面积10147.5亩，涉及农户2606户，平均单产152.2公斤，总产1544吨。

2、在中心试验田完成油菜新品种试验8个，即：云油杂M52026、云油杂15F177、云油杂FD1105、云油杂L60026、云油杂M64026、云油杂15、E07H027、D121512Cx15A，通过试验观察记载，筛选出3个品种适宜我县种植，即：云油杂15F177、云油杂M64026、云油杂15。

3、开展猕猴桃引进试验、示范种植10亩，地点：平山乡马鹿塘、团树、董家田，长势良好。

4、在中心试验田完成玉米试验一组，品种3个，即：申科糯、申科甜、夏王超甜玉米，通过观察记载得出申科甜品种口感好、嫩甜适宜推广种植。

5、在曩宋乡曩宋村开展水稻高产创建活动1个，面积10000亩。

6、承担工业辣椒种植680亩，辣椒长势良好。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2017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梁河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核定编制人数31人（农技推广中心25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中心5人，土壤肥料工作站1人），现在职职工30人，（其中在职专业技术人员 27人，技术工人 3人），均为财政全供养，中共党员13人。人员分配情况：农技中心12人，土肥站5人，农产品安全监督检测中心7人，烟叶站6人。

离退休人员24人。

实有车辆编制2辆，在编实有车辆2辆。

第二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第三部分  2017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农技中心2017年度收入合计399.0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99.00万元，占总收入的100%；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经营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0万元，占总收入的0%。农技中心2017年实际收入399.00万元较上年409.87万元减少10.87万元，减少原因为工资变动、单位缴纳养老保险，退休人员工资转由养老办发放。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农技中心2017年度支出合计399.0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99.00万元，占总支出的100％；项目支出0万元，占总支出的0％；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万元，占总支出的0％。与上年对比基本支出减少,主要原因为工资变动。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7年农技中心财政拨款收入399.00万元，支出决算数为399.00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357.00万元，占总支出的90.00％，商品和服务支出11.70万元，占总支出的3.00％，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0.30万元，占总支出的7.00％。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7年度农技中心无项目开支。

（三）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17年实际收入均为“财政补助收入”,共399.0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399.00万元，占100%；“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项目支出”0万元。年末基本支出结转4731.00元，为2位退休人员的补发工资元。
2017年农技中心实际支出399.00万元，均为基本支出，无项目支出。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农技中心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399.99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上年409.87万元对比减少10.87万元,主要原因为退休人员工资转由养老办发放。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9.6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2.57%。主要用于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45.31万元，退休公用经费3.95万元，抚恤费0.36万元；

2.农林水支出322.3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80.8%。主要用于保障农技中心正常运转的日常基本支出含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

3.住房保障支出26.46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6.63%。主要用于在职职工住房公积金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农技中心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总预算为0万元。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37万元，占100%；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占0%。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共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X0个，累计0人次。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购置车辆0辆。

3.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

其中：国内接待费支出0万元；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万元。

五、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农技中心资产总额193.09万元，其中，流动资产118.61万元，固定资产74.48万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万元，在建工程0万元，无形资产0万元，其他资产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20.81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0万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XX万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XX万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XX万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万元；出租房屋0平方米，账面原值XX万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0万元。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资产

总额
	流动

资产
	固定资产
	对外投资/有价证券
	在建

工程
	无形

资产
	其他

资产

	
	
	
	
	小计
	房屋构筑物
	车辆
	单价200万以上大型设备
	其他固定资产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1
	193.09
	118.61
	74.48
	25.30
	23.10
	
	26.08
	
	
	
	

	
	
	
	

	填报说明：1.资产总额＝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有价证券＋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资产

2.固定资产＝房屋构筑物＋车辆＋单价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其他固定资产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度，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0%。

（五）相关口径说明

1．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2．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除人员经费以外的基本支出。

3．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4.“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中央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资金”、“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七）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八）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 

梁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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